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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本公佈旨在澄清新報今日之報導，內容有關奇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摩卡角子
集團有限公司及根據本公司與 Publishing and Broadcasting Limited訂立之協議綱
領成立之合營公司之溢利估計，以及該合營公司之市值。

謹提述新報今日所載之一篇文章，其中報導：

1. 預計奇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摩卡角子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將分別產
生 1,485,000,000港元及 157,000,000港元之溢利；

2. 根據本公司與 Publishing and Broadcasting Limited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訂立之協議綱領成立之合營公司將因而攤分 694,000,000港元之溢利；

3. 按於納斯達克 (NASDAQ)上市之類似股份之最低市盈率計算，合營公司之市值
估計為 13,880,000,000港元。

就著上述報導，本公司謹此澄清如下：

1. 本公司並不知悉有關上述報導所依據之資料來源。然而，若干經紀行曾根據
彼等本身之分析及預測（而非本公司作出之聲明），就本公司撰寫書面研究報
告，上述報導所依據之資料可能來自或根據該等經紀行之報告內容所得。

2. 上述報導所載有關合營公司之溢利估計及市值並非本公司所作之估計，亦不
構成本公司之溢利預測。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何鴻燊博士（主席）、何猷
龍先生（董事總經理）及徐志賢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何綽越先生及吳正
和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羅保爵士、關超然先生及羅嘉瑞醫生。

承董事會命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徐志賢

香港，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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